
最新申请暂缓执行刑罚的申请书(优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申请暂缓执行刑罚的申请书篇一

法定代表人：xxx

委托代理人：xxx

联系电话：xxxx

被申请人：xx

请求事项恳请人民法院暂缓执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
南民二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内容。事实及理由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20xx）南民二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内容现已生效，尽
管申请人对判决内容仍持有异议，但申请人深知不能拒绝贵
院的执行要求。只是申请人应企业多位在职员工的强烈要求
于20xx年12月15日已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诉请，省高
级人民法院再审立案庭已对本案立案。另外，被申请由于难
于找寻，申请人唯恐再审之后难于要求其履行执行回返之类
的义务，为此，申请恳请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给与一个月期
限的`暂缓执行期。

此致

xxxx人民法院执行局



申请人：xxxx

申请暂缓执行刑罚的申请书篇二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铁北监狱服刑人员铁北监狱服刑人员家庭经济情况如下：家
庭经济情况如下：

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村民)，的家庭成员系我辖区居民村民)

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如出具虚假证明，(如出具虚假证
明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如出具虚假证明，愿承担法律
责(任)

经手人(签字)：经手人(签字)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村(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公年章)月日

申请暂缓执行刑罚的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申请人：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被申请人：请求
事项恳请人民法院暂缓执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南民
二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内容。事实及理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20xx)南民二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内容现已生效，尽管申
请人对判决内容仍持有异议，但申请人深知不能拒绝贵院的`
执行要求。只是申请人应企业多位在职员工的强烈要求
于20xx年12月15日已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诉请，省高
级人民法院再审立案庭已对本案立案。另外，被申请由于难
于找寻，申请人唯恐再审之后难于要求其履行执行回返之类
的义务，为此，申请恳请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给与一个月期
限的暂缓执行期。



此致

人民法院执行局

申请人：xxx

xx年xx月xx日

申请暂缓执行刑罚的申请书篇四

法定代表人：xxx

委托代理人：xxx

联系电话：xxxx

被申请人：xx

请求事项恳请人民法院暂缓执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
南民二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内容。事实及理由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20xx）南民二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内容现已生效，尽
管申请人对判决内容仍持有异议，但申请人深知不能拒绝贵
院的执行要求。只是申请人应企业多位在职员工的强烈要求
于20xx年12月15日已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诉请，省高
级人民法院再审立案庭已对本案立案。另外，被申请由于难
于找寻，申请人唯恐再审之后难于要求其履行执行回返之类
的义务，为此，申请恳请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给与一个月期
限的'暂缓执行期。

此致

xxxx人民法院执行局

申请人：xxxx



申请暂缓执行刑罚的申请书篇五

aaa母子诉私立青岛智荣中学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的申
请申请人bbb男19xx年2月22日生，bbb诉私立青岛智荣中学系
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原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
院20xx年10月由aaa组织并租用车辆，bbb一家三口与其他几
十人（包括aaa母子）赴莱州等地旅游，10月4日在莱州市遭
遇车祸，致bbb一家三口均伤，bbb伤情严重，经市南区法院
委托为伤残八级，同车伤者达十数人，其中也包括此次旅游
的组织者aaa及其母。20xx年4月bbb以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将车辆所有者私立青岛智荣中学、驾驶员和与之相撞的'莱州
车辆车主驾驶员及保险公司等诉至青岛市市南法院，主审法
官为许毅，本案定于20xx年1月17日开庭。此次旅游的组织
者aaa及其母也以私立青岛智荣中学等为被告，诉至市南法院
诉求赔偿，但同一交通事故的不同受害人虽诉至同一法院同
一庭，但由不同的法官审理。最近bbb获悉，aaa人身伤害赔
偿案已审结，进入执行程序。bbb认为暂且不论aaa是发生事
故的这次旅游合同的发包方。仅就统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起
诉的是相同几个被告，诉求和事实与理由基本一致，但是审
判虽由不同法官审理，但执行应当同步，这样就可以在遇到
被执行人用以赔偿的保险费用和财产不能满足法院判决的情
况下，才能合理分配，达到公平公正的要求，也能节省法院
的执行资源。

特此申请

申请人bbb

20xx年12月9日


